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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思賢段 988 地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公辦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4 年 02 月 21 日（星期五）       下午 2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黃愚市民活動中心（新北市新莊區中信街 74 號） 

參、 主持人：紀股長忠緯                              紀錄：邱玠澂 

肆、 出列席(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日本府舉辦「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思賢段 988 地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辦公聽會。今日公聽會係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32條規定於公開展覽期間辦理公聽會，主要為聽取大家意見，

各位地主對本案事業計畫或建築規劃等內容有任何問題，皆可於會中

表達，我們會將各位意見做成正式書面會議紀錄，提供新北市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

定，發言應以公開言詞為之，故各位地主發言前請先表明姓名及地址

後再陳述意見，現在先由實施者簡報說明本案相關內容後，再請地主

表達意見。 

陸、 實施者簡報：略 

柒、 意見陳述與回應： 

一、 洪 O華(林 O君代)(新莊區思賢段 988 地號)(含書面意見) 

(一) 簡報第9頁，有關建築物之補償與拆遷安置費用部分，權利變換共

同負擔提列的租金補貼只有37個月，請問點屋交屋若超過37個月

如何處理？除非能在 37個月內準時交屋。 

(二) 簡報第 11 頁，不動產開發信託契約中是否有呈現「不宜甲方土地

融資」之條約？ 

(三) 簡報第 12 頁，時程進度中未提到選任專業估價者公開抽籤日期。

實施者指定 1 家，公開抽籤至少 2 家，總共 3 家，備取數家(5-6

家)。 

(四) 簡報第14頁，房屋選配原則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規定，權利變換住戶可以自由選配位置跟車位，請問協議合建住

戶跟權利變換住戶是否皆為第一輪順位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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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若建案施工到一半出現停工問題，續建機制為何？地主們要找誰？

要如何執行？ 

【實施者回應意見】 

(一) 租金補貼部分，權利變換是依照政府規定的共同負擔提列基準計

算，本案計算結果為 37 個月，按規定若超過將不會再發放租金補

貼。 

(二) 第二點信託部分，實施者承諾不會以所有權人的土地進行融資，

後續將於信託契約載明。 

(三) 估價師選任抽籤時間點部分，因本案採事權分送，目前為事業計

畫申請審議階段，核定後在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前將辦理估價師抽

籤選任會議，預估將在今年底至明年初，惟仍需俟審議時程為準。 

(四) 選配部分，全部所有權人無先後順序問題，將同時選配，不存在

協議合建所有權人先選之情形，為了選配順利依規定訂有選配原

則，除此之外沒有限縮選配的樓層或房屋，仍可自由選配。 

(五) 續建機制部分，實施者後續將和銀行簽定續建契約，後續續建機

制將由銀行來執行。 

(六) 上週有與協議合建所有權人召開合作金庫說明會，針對信託部分

說明，會中強調後續土地將信託予合作金庫，合作金庫不會再以

土地融資予實施者。在信託合約及協議合建契約上均有載明，倘

為權利變換所有權人同樣受到相同保障。 

(七) 契約均有載明，後續倘出現停工問題，土地跟建商資金都在合作

金庫，合作金庫也表示絕對會執行續建機制。 

【都更處回應意見】 

(一) 陳情人所提風險控管機制內容，為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

議會事項且針對風險控管機制啟動相關要件進行審議，至於陳情

人所提不以所有權人土地融資事項將納入審議處理。 

(二) 依都市更新案件中，除自主都市更新會案，通案實施者不得以所

有權人土地進行融資，爰實施者針對本案資金仍需自行籌措，後

續仍請於審議說明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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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彌勒 O賢(洪 O倫代)(新莊區思賢段 988 地號) 

(一) 鄰地「點 22」最初實施者表示會去整合，但可能有些情感問題未

納入本案，目前在鄰地側規劃車道，盡量不去影響鄰地，倘在施

工時仍造成其傾倒，後續如何補強或重建？ 

(二) 我們是一樓住戶，最初曾表示將規劃一樓商辦，請問現在是否仍

有合併商辦？  

(三) 我們一樓換到樓上僅有1.3倍，但依配置一樓是樓上1.5倍，存在

差額；車位部分，機械車位改選平面車位需再補 80 萬，如此等於

要多貼 20萬才能改選平面車位。 

(四) 擇優的問題，有些人可能簽了擇優的條文，但若先簽屬合建契約，

已先享受到合約租屋補助，但後續選配時選擇權利變換，權利變

換只能租屋補助 37 個月，會不會因已先領取合建契約蓋多久補助

多久的補助，所以只能選擇協議合建而不能選擇權利變換？ 

【實施者回應意見】 

(一) 有關第一點提到南側鄰地部分，實施者正努力整合，但此範圍所

有權人未同意，我們還是尊重其意願，在規劃上若最後仍未納入，

鄰損問題後續政府在施工有相關規定，將進行相關前置作業及補

償措施，後續也會在審議過程中努力再行協調。 

(二) 一樓商辦部分，目前沒有此規劃，一樓預計是作店鋪使用。 

(三) 分配條件部分，因所提內容屬合約部分，會後將由實施者再行說

明。 

(四) 第四點擇優部分，所提情境應是核定後拆屋開始發放租金補貼時，

那時全案已審定，您即要選擇選擇協議合建還是選擇權利變換，

再據以執行，且您所選分配條件和租金補貼是一起的。 

【都更處回應意見】 

本案實施方式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後續將依都市更新條

例規定進行審議，惟因協議合建契約內容屬雙方合意之私契約，新北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不介入雙方合約內容之審議，若有爭議

則應循司法途徑辦理；至於權利變換計畫應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提列成本並依據計畫書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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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結果據以執行。 

三、 李 O豪(董 O心代)(新莊區思賢段 988 地號) 

(一) 家人想詢問若沒有整合至 100%同意，政府公權力真的可以介入協

調嗎？  

(二) 倘若已經搬遷的協議合建所有權人已經開始領取租屋補貼了，但

仍有住戶造成不能完全拆除，補貼還是依合約協定的方式執行嗎？ 

【都更處回應意見】 

(一) 審議過程中，針對未同意戶部分，將要求實施者妥予溝通協調，

另後續將依規定辦理聽證程序，供陳情人陳述意見，並將陳情意

見彙整後提供審議會參考審議。 

(二)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達報核門檻即續行相關程序，審議過

程中仍請實施者多加溝通未同意戶，期能達成雙方圓滿結果，惟

核定後仍有屆期未搬遷住戶且協調未果，實施者得向市府申請代

為拆除，目前市府有受理且執行代為拆除案件。 

(三) 租屋補貼部分，倘已簽署協議合建契約即依契約執行。 

捌、 專家學者綜合意見 

一、 建築規劃： 

(一) 車道出入口： 

1. 本案設置兩處車道破口，依審議通案為 1 處破口，請實施者後

續於審議時應說明設置兩處之必要性。 

2. 車道出入口已依規定設置至少六公尺停等空間，惟本案對面為

小學，為維護學童交通安全，請實施者檢討增設相關警示設施。 

(二) 機械式停車位：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規定，以坡道平面汽

機車位為原則，本案地下室設置機械車位，請實施者檢討本案是

否屬得設置機械車位情形。 

二、 財務計畫： 

本案雖後續將以權利變換計畫送件，惟建議適度將事業計畫內容涉

及財務計畫、租金行情與房地產行情等內容讓尚未參與或尚未同意

之所有權人可了解。 

玖、 結論： 

今天公聽會會議程序到此結束，公聽會會議紀錄皆會提供新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參酌；本案俟公開展覽期滿後即進入審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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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出席審議會進行旁聽、表達意見，請於會後填寫相關聯絡資料交給

本府都市更新處，屆時將寄發開會通知，後續如有任何意見亦可以書

面敘明後寄至本府都市更新處，我們皆會將您的意見提供審議會供審

議參考。 

拾、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